附件:

市建委房屋租赁代理

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了进一步规范房屋租赁代理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屋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市建委决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房屋租赁代理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现就专项整治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市建委成立房屋租赁代理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市建委苗乐如副主任任组长，城研中心王银成主任任常务副组长，小组成员单位由房屋市场处、执法大队、城研中心、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城研中心。

各区县建委、房管局相应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二、职责分工
市建委房屋市场处负责专项整治的总体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区县建设、房管部门查处房屋租赁代理市场中行业违法违规案件；会同执法大队、城研中心查处涉嫌违规从事租赁代理业务的重大案件。

执法大队负责对所查处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立案处罚。

城研中心负责对房地产市场动态监管平台的案件分派、督办考评、调查回访、汇总分析。

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负责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在行业内开展自查、互查活动。

区县建设、房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涉嫌违规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的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查处；配合市建委查处重大案件。

三、检查内容

此次专项整治在检查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机构及从业人员落实机构备案、人员资格注册、信息公示、服务收费、合同档案等基本行为规范情况的前提下，重点对2008年6月1日以来违反《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94号）、《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租赁代理资金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建交〔2008〕308号）和《关于修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系列示范文本和实行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的通知》（京建交〔2008〕299号）的有关规定而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的行为进行查处：

（一）未交存风险准备金和未开设房屋租赁代理租金专用账户，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

（二）未在合同中明示房屋租赁代理租金专用账号，未通过专用账户划转代收代付租金；

   （三）占用、挪用或拖延支付客户资金；

   （四）对交易双方隐瞒真实房屋价格，以低价租赁、高价出租等方式赚取差价； 

   （五）未在合同中约定延伸服务费内容及收费标准而收取费用；

（六）代理不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

（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出租委托代理合同，或合同发生变更终止，未按要求在市建委房屋租赁合同网上备案系统办理相关备案；

（八）使用未取得房地产经纪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房屋租赁经纪活动；

（九）经纪人员以个人名义承揽房屋租赁经纪业务，未由经纪机构统一受理并与委托人签订书面经纪合同、统一收取佣金、开具发票；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房地产经纪机构执行房屋租赁经纪业务；伪造、变造、买卖、出借、出租房地产经纪资格证书等；

（十）其他违规从事租赁代理业务的行为。

四、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

（1） 动员部署阶段（2008年12月1日-5日）

    市建委下发《关于开展房屋租赁代理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全面部署专项整治工作。各区县建设、房管部门主管领导牵头，成立区县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部署本辖区整治工作，并于12月5日前将领导小组名单和工作方案上报市建委城研中心。

（二）组织实施阶段（2008年12月6日-25日）
市建委房屋市场处会同执法大队、城研中心成立市建委联合检查组，重点查处房地产市场动态监管平台中2008年6月1日以来涉及违规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案件5次以上、情节严重或需复查的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

区县建委、房管局各相关科室成立检查小组，对整治期间发现的辖区内违规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案件及房地产市场动态监管平台中2008年6月1日以来涉及违规从事房屋租赁代理业务案件5次以下的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全面展开检查，不留死角。

各检查组在检查时应注意工作方法，采取有效方式获取有力证据，对查实违规从事租赁代理业务的经纪机构和人员，应严格依照《北京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动态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予以处罚、处理和记分；对未取得营业执照而擅自从业、异地经营或违法违规情节严重的机构，应通报工商管理部门；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处理。

各房地产经纪主管部门应当相互配合，不得推诿，并按照巡检工作要求填写巡检记录，并按时通过房地产经纪内部管理系统的巡检、案件查处、行业记分栏目填报检查、处理和记分情况。
（三）总结交流阶段（2008年12月26日-31日）

各单位应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经验、汇报典型案例，并于12月28日前上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建委组织各单位集中交流，通报区县专项整治工作落实考评情况，表扬先进、批评后进，共同研究确定房屋租赁代理市场监管长效机制。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63968069（传真）

电子信箱：bjfdc@vip.sina.com
    联 系 人：朱永 

房屋市场处业务指导电话：63953163

联系人：金旸滟曈、张红梅

